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3条光纤专线及1条政务外网专线
技术参数及商务要求

1、 类型及数量:光纤专线业务3条;政务外网1条
	序号
	类型
	发端地址
	收端地址

	1
	光纤专线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大街院区机房
	[bookmark: _GoBack]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上江北成人康复院区

	2
	光纤专线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大街院区机房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文化广场口腔医学中心

	3
	光纤专线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大街院区机房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岸肿瘤院区机房

	4
	政务外网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大街院区机房
	[bookmark: OLE_LINK2]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大街院区机房



二、光纤专线业务
带宽:100M-10000M
传输距离:光纤连接距离可达70公里。
路由协议类型:静态路由
接入方式:光纤直驱
IP地址版本:IPV4/IPV6
接入端口类型:独享
其他要求:低损耗、抗干扰能力强，不受电磁干扰。
三、政务外网业务
带宽:20M-100M
接口类型:以太网电路
路由协议类型:静态路由
接入方式:光纤直驱
IP地址版本:IPV4/IPV6
接入端口类型:独享
四、商务要求
[bookmark: _Toc16729][bookmark: _Toc23661][bookmark: _Toc22824][bookmark: _Toc24258][bookmark: _Toc21701](一)履约地点
[bookmark: _Toc32002][bookmark: _Toc29288][bookmark: _Toc18637]1、履约地点：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二)履约时间
履约时间:三年。服务期以双方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bookmark: _Toc18020](三)付款条件
服务每满半年并收到供应商半年度服务报告和发票后，采购人向供应商缴纳上一半年度服务费。分六次付清合同款项。
(四)服务要求
1、在资源具备，且采购人办理完毕相关业务受理手续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供电路服务业务。
2、由于供应商端口、线路资源暂未具备等原因而未及时开通电路服务的，供应商有责任协调相关部门尽快开通电路服务。
3、在采购人给予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下，依据相关规程和规范以及本合同约定提供电路维护服务，并及时修复通信障碍，保证通信畅通。
4、供应商所提供电路维护服务的责任界面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公布的维护规程明确。具体以采购人机房的设备为界,设备以外线路侧由供应商提供维护管理服务 ,另一侧（设备侧）由采购人负责维护管理。
(五)验收
施工完毕后，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进行。以双方合同约定达成一致的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书面验收报告。
(六)违约责任
[bookmark: OLE_LINK1]1、乙方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乙方不能按时提供服务(成果)或逾期提供的而违约的，除应及时提供服务外，应向甲方偿付逾期提供部分服务总额的百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违约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服务费及其利息。
4、乙方在履约过程中，服务经甲方考核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乙方三次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视为乙方不能按时提供服务(成果)而违约，并按照上一条款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乙方应当遵守甲方的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实施完成采购合同应当完全满足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若乙方瑕疵履行采购合同，甲方有权向乙方要求赔偿合同总价款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若造成相关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